
衛生福利部主管
國民年金保險基金
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所提決議及附帶決議辦理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111年度
	決議及附帶決議
	辦理情形

	項次
	內容
	

	
	一、通案決議部分：
	

	(一)
	中華民國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審查總報告所列未送院會處理項目，除確有窒礙難行者再協商，依協商結論通過外，其餘均照各委員會審查會議決議通過。至送院會處理項目，協商有結論者，依協商結論通過；協商未獲結論者，交付表決，並依表決結果通過；另黨團協商之凍結內容經併委員會凍結案處理，依協商結論通過者，均不再於宣讀本中一一敘明。
	配合決議內容辦理。

	(二)
	各委員會審查結果協商結論，均應依通案決議辦理，不再逐一於各單位協商結果敘明。
	配合決議內容辦理。

	(三)
	鑑於111年度將屆年度終了，針對各委員會審查已通過及院會協商新增之預算凍結案，均免予凍結，改為提出書面報告後通過。
	配合決議內容辦理。

	(四)
	111 年度各國營事業編列重大固定資產投資計畫預算 2,900.6億元，較 110年度預算數 2,698.6 億元增加 202億元。其中包含 11 項新興計畫，投資總額共1,740.3 億元，111年度先行編列 39.4 億元。然依照審計部 109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指出：1.109 年度預算投資金額達 1 億元以上之重大購建計畫共 105 項，累計實際工程進度較預計進度落後者計 38 項。其原因主要包括事前規劃不夠周延、執行能力不佳或遭民眾抗爭，而導致工程進度落後、計畫暫緩等。2.截至109 年底止，尚未回收投資金額之重大購建固定資產計畫包括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等 7 家國營事業所提出之 83 項計畫，投資總額達4,593 億 9,314 萬餘元。其中「尚未回收投資金額且投資效益未達預期目標」共有 43 項計畫。3.而前述 43 項計畫中，投資金額已超過回收年限而仍未回收，不但投資效益未達預期，又實際投資報酬率與原訂目標間具相當之差異者，共有7項計畫（如下表）。

國營事業已完成之重大興建計畫投資效益未達預期目標情形表

                          單位：新台幣千元；%
	事 業 單 位 及
計 畫 名 稱
	實際投
資總額
	投資報酬率

	
	
	預計
	實際
	差距

	(一)已逾回收年限者

	1.台灣糖業公司-生物科技工廠投資計畫(第一期)
	975,373
	19.25
	5.04
	-14.21

	2.台灣中油公司-石化事業部第三芳香烴萃取及第一轉烷化工場擴產計畫
	1,163,212
	14.37
	3.88
	-10.49

	3.臺灣港務公司-新建150噸自航式起重船工程計畫
	499,317
	0.64
	負值
	

	(二)尚在預期回收年限者

	1.台灣電力公司
	
	
	
	

	(1)南部複循環發電工程修正計畫
	29,572,556
	7.58
	負值
	

	(2)第三期煤輪建造計畫
	4,439,515
	6.70
	負值
	

	(3)第二期煤輪建造計畫
	1,448,349
	6.95
	負值
	

	2.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平鎮第二原水抽水站工程計畫
	1,057,676
	4.42
	負值
	


※說明：本表僅列示實際與預期投資報酬率二者差距幅度達 10%以上，或原預計報酬率為正值，惟執行後實際報酬率卻轉為負值之計畫項目；不包含原預計無法回收投資計畫之政策性投資項目。
※資料來源：立法院預算中心、審計部 109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暨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審核報告（營業部分）-（戊-37~42）。
綜上所述，各國營事業辦理重大投資計畫於事前評估時過於樂觀，導致每年均有實際效益與原訂目標間有相當落差之計畫。有鑑於重大固定資產投資計畫執行成效攸關各該事業之營運績效及國家經濟發展，主管機關除應持續精進事前評估作業，加強管考執行中計畫，以逐年達成原定計畫目標值外，對於已逾回收年限仍未回收者、或事前評估投資報酬率在實際執行後均轉為負值者，應請各主管機關加強督導國營事業檢討其產能利用與實際效益情形，並與原訂目標比較分析差異原因，提出改進措施。
	非本基金應辦事項。

	(五)
	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計編列26個特別收入基金，基金來源總計3,190億8,719萬1千元，基金用途總計3,090億5,164萬7千元，收支相抵賸餘100億3,554萬4千元，如扣除當年度政府撥入收入1,160億1,154萬6千元（占特別收入基金總來源比率36.36％），則短絀1,059億7,600萬2千元。其中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行政院公營事業民營化基金、促進轉型正義基金、新住民發展基金、國土永續發展基金、毒品防制基金等基金，因欠缺獨立特定收入財源，多仰賴國庫撥款，111年度政府撥入收入占各該基金來源比率均逾90％，與預算法暨財政紀律法對於特別收入基金規範未盡相符，實有檢討空間。行政院應針對缺乏獨立特定財源且性質類屬普通基金之特別收入基金、執行績效不佳或財務短絀等基金進行改列或裁撤，俾符合法令規範。爰應請行政院於1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及相關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非本基金應辦事項。

	
	二、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決議部分：
	

	(一)
	111 年度國民年金保險基金「業務成本與費用」項下「行銷及業務費用」預算編列10億0,170 萬5千元，合併凍結50萬元，俟衛生福利部就下列各案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1)國民年金被保險人保費收繳狀況不佳，統計97年至110年4月，平均收繳率僅達六成，且自108年至今，收繳率皆低於五成，108年僅 48.5%、109年僅46.5%，110年1至 4 月更只剩44.6%，由於國保採柔性強制投保方式，對於逾期欠繳保險費之被保險人僅加收利息，不加收滯納金，部分被保險人可能因為一時經濟困難，或因政府相關宣傳不力，對國民年金保險基金缺乏信心，致使民眾繳交保險費之意願較低。爰針對國民年金保險基金「業務成本與費用」項下「行銷及業務費用」預算編列10億0,170萬5千元，凍結50萬元，俟衛生福利部會同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檢討相關宣導費用之運用情形，並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2)111年度國民年金保險基金「業務成本與費用」項下「行銷及業務費用」中「服務費用」之「專業服務費」預算編列1億0,692 萬8千元，其中資訊應用系統服務作業及各項系統維護等電腦軟體服務費等，計編列 1億0,625萬2千元，該筆費用107年僅編列654萬6千元、108年編列795萬6千元、109年編列5,978萬6千元、110年編列 7,618萬3千元，111年度更是高達1億餘元，未有正當理由該項經費卻年年暴增，顯不合理，爰針對國民年金保險基金「業務成本與費用 」項下「行銷及業務費用」預算編列 10億0,170萬5千元，凍結50萬元，俟衛生福利部會同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一、衛生福利部將協同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賡續積極運用多元管道廣宣國民年金特色及好處以提高繳費率；並建置安全嚴謹的資訊系統以保障民眾權益。
二、本項業於112年2月2日以衛部保字第1121260043號函送書面報告資料予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暨各委員在案。

	(二)
	111 年度國民年金保險基金「保險給付」預算編列696億餘元，較上年度預算數增加25億餘元，增幅為3.75%。惟現行國民年金保險存在有短暫加保後可領取老年年金給付的不公平現象。根據勞動部勞工保險局統計，截至109年底止，是類人員滿 65 歲開始領取老年年金者計6,016人，對於長年繳交保費之國民，相對欠缺公平性。爰要求國民年金保險基金立即檢討相關法規，並於2個月內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檢討及修法作業之書面報告。
	1、 為避免渠等長期旅居國外，返國短暫加保即可同享國保老年保障之未盡公允情事，衛生福利部已納入本法修正研議，並配合國家整體年金改革政策辦理，以落實政府照顧國民老年基本經濟生活之意旨。
二、本項業於112年2月6日以衛部保字第1121260016號函送書面報告資料予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暨各委員在案。

	(三)
	按國民年金保險（下稱國保）歷年被保險人自付保費之平均收繳率僅約六成，且近3年（108年至110年4月底）收繳率皆未逾五成。據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分析，109年度統計分析未繳費原因包括家庭經濟狀況不佳、不知被納保、勞保短暫中斷、失業中等，其中家庭經濟不佳及失業中致無力繳納占四成以上；又該局歷年請地方政府進行訪視宣導，彙整資料發現，尚有對政府沒信心，對國保制度不認同而無意願繳納等因素。又，據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表示，少子化、人口老化及預計死亡率下降時，新進人口數減少，請領老年年金給付人數增加，均將使未來淨保險給付現值上升。由於政府負有國民年金最後支付責任，據國保基金預估，未來淨保險給付精算現值約1兆3,826 億元，截至110年7月底止已提存安全準備5,966億餘元，未提存金額為7,858億餘元，金額龐鉅，隨著我國人口高齡化與少子化，未來淨保險給付精算現值持續上升，為減輕未來政府財政負擔，允宜妥謀因應對策。為使基金得以永續運作，爰請衛生福利部於3個月內，就提升國保基金財政安全（含轉型計畫，如整合其他年金制度成為大國民年金），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一、為健全國保財務，其處理機制係採「部分提存準備制」並定有「階梯式費率調整機制」；另攸關當前我國各社會保險制度之重大變革，衛生福利部將配合國家整體年金改革政策統籌規劃辦理。
二、本項業於112年3月15日以衛部保字第1121260039號函送書面報告資料予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暨各委員在案。

	(四)
	國民年金保險基金於2017至2021年之5年間，平均績效達7.56%，然適逢烏俄戰爭及全球通膨之衝擊，2022年第一季之績效僅為慘澹的-1.18%。國民年金保險基金之受益人超過 300 萬人，且對象為未參加軍、公教、勞、農保之設籍國民，於立法之初即預期被保險人可能為收入較不穩定或經濟較弱勢之群眾，其金融韌性亦較低。有鑑於國民年金保險之年金給付，對於參與之國民的重要性甚高，確保國民年金保險基金之穩定性遂不容輕視。爰要求衛生福利部針對「國民年金保險基金遇市場波動之應變措施」於3個月內向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內容需包含應變措施之敘述、觸發條件、歷史實施成效。 
	1、 國保基金投資以追求長期穩健績效為目標，期間難免受金融市場震盪影響，造成短期績效及風險波動，惟長期績效仍屬穩健，未來將持續掌握市場變化態勢，衡酌風險與收益，適時彈性調整投資作為，以追求基金長期穩健之績效。
二、本項業於112年3月3日以衛部保字第1121260073號函送書面報告資料予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暨各委員在案。

	(五)
	國民年金保險基金委託經營資產金額龐鉅，占比不低，對於受託機構內部控制情形，本應加強追蹤控管，俾維護基金權益。爰要求衛生福利部針對國民年金保險基金委託經營內控機制之強化，於3 個月內提出書面報告送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1、 為維護經管基金權益，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自辦理委託經營以來，即對投信代操作業嚴予監控，除要求受託業者應盡善良管理人義務，忠實執行職務外，要求應遵循契約及相關規範並強化內控及自律規範，亦加強查核其投資流程、風控機制、法遵及稽核作業等投資決策流程，期以制度化之內控及稽核機制，維護基金權益。
二、本項業於112年3月2日以衛部保字第1121260074號函送書面報告資料予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暨各委員在案。

	(六)
	由於年金改革影響，勞保年金遲遲未改革，造成民眾對政府年金改革不信任，連帶影響民眾對國民年金繳納意願。國保歷年被保險人自付保費之平均收繳率僅約六成，且近3年（108至110 年4月底）收繳率皆未逾五成。經查，未繳費原因包括家庭經濟狀況不佳、不知被納保、勞保短暫中斷、失業中等，其中家庭經濟不佳及失業中致無力繳納占四成以上；此外，尚有對政府沒信心，對國保制度不認同而無意願繳納等因素。110年度轉銷呆帳金額高達165億餘元，考量國保由政府負最後支付責任，繳費率上升，有助於基金運作，達到保費自助互助之社會保險精神，建請衛生福利部應檢討調整國民年金繳納誘因，以提升繳費率。
	1、 有關國保保險費繳納，政府除補助至少40%外，另針對經濟較弱勢被保險人（如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者、所得未達一定標準者）更提高保險費補助比率至55%~100%；且定有分期繳納、10年緩繳機制，以及逾10年欠費者如有不可歸責於被保險人之事由，亦得向勞保局申請補繳及計入保險年資等彈性措施。
2、 為提升保險費收繳率，衛生福利部已督請勞動部勞工保險局積極加強宣導，及採取各項欠費催繳作業，並補助各地方政府聘用國民年金服務員訪視欠費被保險人及辦理地區性宣導活動，俾向被保險人傳達國保五大好處（省荷包、抗通膨、回收快、保障廣、不中斷）、最慢4年多可回本、國勞保雙年金等特色，以增進被保險人對國保的認識，進而強化渠等繳費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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